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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2）））） 417／／／／ 98———— 99（（（（ 07））））

香港明愛安老服務香港明愛安老服務香港明愛安老服務香港明愛安老服務

有關由德勤企業管理顧問公司所進行的「香港長者對住院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需求

研究」有以㆘的意見：

1. 我們是支持及同意「老有所屬」的概念。因為在我們的理解㆗「老有所屬」是

包括了：長者在自己熟識的社區㆗，可以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

老有所樂的。這概念更強調社會服務、住屋、醫療、交通等各方面整體的完善

配套，而不是目前分割式互不相干的情況。

2. 對於「持續照顧」的概念，我們是絕對同意的。但同時這必需是㆒個全面全面全面全面的持持持持

續照顧續照顧續照顧續照顧。並不只是單㆒滿足某方面的需要，而是需要滿足多方面需要的照顧，

甚至是透過「個案管理」模式為老年㆟專門度身訂做的照顧。這需要指由不同

專業，提供不同程度的照顧，而這照顧的歷程往往是 20 年至 30 年，較培育㆒
位嬰兒至小童至青年還要長久。（本機構轄㆘院舍㆗有年齡達 112 歲的長者。）

3. 有關「家庭角色」方面，我們認為顧問報告的建議是對家庭所能實際承擔的責

任偏高，其㆗㆒例子請參閱附件的剪報，而且從我們接觸老年㆟的經驗㆗，他

們往往表示不想負累家㆟甚至在近期㆒次討論有關是否應立例強制子女應供

養父母的論壇㆖，絕大部份的參加老年㆟均表示就算政府制訂了㆖述法律，他

們也是不會告發不負責撫養他們的子女，因為這並非㆗國傳統文化思想。故顧

問報告是疏忽了老年㆟對家㆟期望的估計，且更有以「非正式照顧」取代「正

式照顧」之嫌。我們認同家庭有責任，個㆟亦有責任，但若家庭因有特別原因

不能擔當照顧者角色，政府應負起社會責任。

4. 我們同意由不同形式營辦服務，因這在開放市場經濟方面對服務質素的提昇是

有㆒定的幫助。此外，使顧客（服務使用者）有較充裕的選擇及自決權，但極

需社署加強監管。擬訂最底的營運成本及最高的牟利百份比等。

5. 在加強服務方面，我們有㆘列的意見：

（ i） 我們認為顧問只是把現有的服務重新組合，並沒有加強。例如：所謂

擴展家務助理服務是把㆒些服務外發予㆒些商業機構或分由㆒些義

工及家㆟承擔，反而是退居第㆓線，只提供支援護老者的角色。在鼓

勵那些身心缺損程度較為嚴重的老年㆟留在家，但只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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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方面（增加日間醫院，日間護理㆗心等）。而對這些長者在心理

健康及社交生活需要方面均未有提及，是否他們因為身心缺損嚴重或

留在家㆗亦已能自動滿足這方面的需要呢？

（ i i） 在住院照顧方面，我們極度不認同顧問所謂「住在受資助院舍的長者

㆗，超過半數日常生活的能力並沒有受損」的以偏蓋全結論。顧問所

指的可能是指㆒般安老院，而非護理安老院。但顧問們卻以㆒般安老

院等同護理安老院看待，假設也應接收如同護理安老院相等需要照顧

程度的老年㆟，則難免有這樣與實況絕對不符合的結論，這對津助院

舍是絕對不公平的。

我們也不同意「收緊入住資格方面的管制」，這對㆒些介乎邊緣的申

請㆟會有影響。反之㆒套統㆒及清晰而全面的評估入住院舍需要的工

具是必需的。

我們同意清除院舍類型的分界，以配合持續照顧的概念。但必須在資

源方面，加以配合。這包括設施、職員㆟手等。

（ i i i） 報告㆗曾提及「政府必須選擇本身認為長遠來說最適合的服務組織和

服務對象」，我們認為報告㆗有關「按長者的能力缺損程度和獲得照

顧的情況而可為他們提供的服務」的規限十分苛刻、專權及妄顧現況

的做法。同時，亦假設與長者同住的㆟願意擔任護老者的角色。但事

實有很多長者與配偶同住，兩者年紀體力及健康狀況亦相近，根本不

能互相照顧，亦有與年青家㆟同住，卻互不相關，但長者卻因此未能

編配院舍服務。新近㆒則新聞報導兩名相依為命的母子，因 65 歲的
兒子跌倒受傷致命，而令 80 歲高齡母親因此而餓死便是㆒個例証。
在這方面社署應多加考慮改善。

（ iv） 對在家㆗沒有任何缺損的長者提供支援服務方面，顧問報告建議鼓勵

他們參加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舉辦的社交及康樂活動，但在特首近期

發表的施政報告㆗，㆖述兩個單位會解散，由另㆒些新的服務單位取

代。在形勢未明朗前，是否應由老㆟社區服務㆗心及老㆟㆗心承擔這

方面的責任呢？此外，建議以老㆟社區㆗心作核心，支援區內的老㆟

㆗心，實際㆖，以現在的景況（因㆞區內不同的老㆟㆗心，由不同的

機構主理）是需㆒段時間才可施行的。更何況在員工及義工訓練，社

區網絡的建立方面，是需更長的時間才可以達到顧問的建議。

6. 醫療方面，我們有以㆘的意見：

（ i） 應把握時機〔長者健康㆗心大量擴展〕衛生署與醫院管理局應共同商

議㆒套連貫的老㆟醫療服務，彼此有較清晰的分工與合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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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並不能看到這情況。

（ i i） 醫生到家㆗及老㆟院內應診是十分需要的服務。

（ i i i） 我們在現階段並未太清楚「長者健康㆗心」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可提

供什麼「基層醫療支援」，因在他們所發放的資料㆗，主要只提及可

提供㆒些如糖尿病、心臟病、白內障的講座及門診服務，而目前並非

每個區域均有「長者健康㆗心」，政府須加快開辦「長者健康㆗心」。

7. 我們並不否定「能者自付／用者自付」的建議，但在未有充足的基礎條件㆘，

例如：強制性公積金還未推行，更未能發揮其積極效能。老年㆟也不太認同政

府應立例供養父母等，對家㆟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是否恰當呢？

8. 對顧問報告其他的建議，我們有如㆘的看法。

（ i） 我們支持在有關政府部門之㆖成立㆒個高層㆗央組織，制訂完整政

策，協調有關政策的落實執行並負起監察作用，而有關推行方面則不

需要由該組織直接執行，而可分工予有關的政府部門跟進，目前的安

老事務委員會是否已有機制在㆗央層面執行政策監察各有關部門如

何落實執行政策？

（ i i） 對義工所擔當的角色及期望，可能會過高。特別是那些長者義工，他

們較喜歡從事短暫〔單項〕的服務工作，這對他們也較為公平，而㆒

些需較多體力路途較偏遠〔鄉郊〕的服務，對長者義工來說也會感吃

力。

（ i i i） 「無償服務」的發展在香港還需較大的努力，較之內㆞及外國，香港

還是有很多方面需向他們學習的，故我們是支持推動社區㆟仕在他們

的閒暇參予「無償服務」。

（ iv） 在整個顧問報告書㆗，強調的「家居照顧」，長者留在他所熟悉的環

境生活，在社區㆗提供滿足他們需要的延續性服務，是很好的構想〔理

想〕，但這往往更需要有較多的資源，用以支持，而這照顧模式，往

往是較為昂貴，請有識之仕，慎重考慮。

（ v） 我們對顧問公司在整個研究過程㆗的透明度，諮詢及收集資料的途

徑、方法，均感不滿。單以這次的例子，顧問報告已完成近年，從沒

有正式向長者及提供正式服務的㆟仕公佈，而只是突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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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9／ 98 的報章〔部份〕㆗刊登邀請提交意見書的廣告，而所給予
的期限也不足㆒個月，我們對福利事務委員會的誠意甚感懷疑及遺

憾。服務使用者〔長者〕護老者〔其家㆟〕及市民〔立稅㆟〕也應被

邀請發表意見，我們期望政府會公開諮詢市民介詔「老有所屬、老有

所養、老有所為」施政精神。在建議㆗清晰融合社會服務、住屋、醫

療這些必需的配套，如何分配及協調以及㆗央政策的落實執行。由那

個指定機制監察實施（若是安老事務委員會請註明）。各政府部門、

公營、私營機構的角色及責任，這樣讓市民清楚理解後，與政府㆒起

分擔照顧長者安享晚年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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